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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经济管理与监督

第一章 计 划

从1953年起，都匀专署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计划工作由财政经济委员会

兼管，主要是对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运用计划指标进行调节和分配，促

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1954年6月，成立都匀专署计划统计科，各县相应建立计

划统计机构，开展计划工作。计划机构成立以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一些企业、

事业单位及有关工作部门也建立计划管理机构，设兼职或专职人员负责计划工作。1956

年8月，撤销都匀专署计划统计科，分别设置黔南州计划委员会办公室和统计科。1957

年10月，计划委员会办公室与统计科合并为州人民委员会计划统计科。1958年10月，

撤计划统计科，分别成立州计划委员会办公室和州统计局。1965年后，计划机构并入州

革委生产指挥部。1972年5月，成立州革委计划委员会。1996年，州计划委员会改为州

发展计划局。2004年7月，州发展计划局更名为州发展和改革局，内设办公室、国民经济

综合科(含国防委员会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农村经济科、工业交通科、固定资产投资科、

建设项目稽查科(含重点建设项目办公室)、以工代赈办公室。到2005年，全局有在职职

工31人。

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管理的形式、范围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指令性计划向

适应市场经济的指导性计划转变。

第一节 计划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学习苏联经济管理模式，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集中财力、物

力、人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开始制定都匀专区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通过

行政手段，对全区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农、工、商等各行业的经济运行全部由计划部门下达

供应、分配等指标，按指标进行生产、销售，统一管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管理过于集

中，从1958年开始，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对计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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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进行变革，扩大地方(基层)权限，一些企业下放地方管理，促进了地方工业的发展。

但是，改革中，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受“左”的影响，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计

划指标过高，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全州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1年，对国民

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全州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局面得到改变，但经

济管理权的上收影响了地方的积极性。1964年，再次下放部分计划管理权，扩大地方对

物资、财政、投资等方面的管理权。1970年后，进一步扩大地方经济计划管理权限，充分

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地方管理权的不断扩大，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重复生产、重复建设，

带来很大的损失和浪费。计划管理强调统一性，忽视灵活性，使计划主观和客观分离，计

划指标与实际脱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明确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大

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原则，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探索，推行计划经

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实行指令性计划(必须执行的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运用

经济杠杆调节的计划)并行的计划管理体制，即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完全由市

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

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

1985年，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深化计划

体制改革，州计划部门加强全州经济研究和经济预测，对全州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改

变偏重于分钱分物、批项目、定指标，单纯对全民所有制经济活动进行管理的传统作法，逐

步改变实物平衡管理和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作用。

——对农业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各县、区、乡、村、户参照计划种植。对粮食、油菜

子、烤烟、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和调拨，下达指令性指标，自上而下签订收购合同，

完成收购任务后全部放开。对其他农副产品，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实行市场调节。

——对工业生产，实行指导性和指令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并逐步发展

为按市场需求量组织生产。各县只对发电、烤烟所需原煤作指令性计划安排，其价格也由

各县规定。其他产品按市场调节价格销售。

——钢材、木材、水泥、生铁、煤炭、汽车、石油等物资，分为支农、生产维修、基本建设

和市场供应4项使用范围，由计委统一分配。1985年取消木材统配，进行市场调节。

——对人民生活必须的重要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商品流转实行指导性计划。

——人口增长计划和大中专及小学招生计划由计委与有关部门平衡下达，卫生、广

播、文化、体育等计划，由各主管部门平衡安排。

——对基本建设投资，根据资金来源，属国家预算内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由省、州、

县逐级下达；自筹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须先将资金专户存入建设银行，按“先存后批，先

批后用”的原则审批。

1994年，全州计划部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计划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转变计划管理职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指

令性计划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既有利于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微观搞活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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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计划制度；改革计划管理方式，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变，运用经济政策、经

济法规、经济杠杆调节经济运行发展；建立科学的计划体系，改革年度计划，把计划的重点

放在中、长期计划上，重视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和专项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计划工作实现

由定指标、列项目、分投资为主向侧重于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转变。

此后到2005年，全州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加强和改善各级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发

挥计划的宏观战略性和政策性功能，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律、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

手段，及时纠正市场本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引导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第二节 计划编制

计划编制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令为原则，力求实事求是地确

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安排好比例关系，做好综合平衡，合理分配人力、物力、财力，解决

好供求矛盾，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黔南州国民经济计划分长期计划、中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主要通过长期计划、中期计

划，领导经济和社会事业有步骤分阶段地发展。

长期计划是10年或10年以上的发展战略计划，有综合性计划和专业性计划。

中期计划期限为5年，中期计划以长期计划为依据，确定计划期内下列各项指标及其

分年度指标：1．经济增长速度，重要比例关系。2．国民收入，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交通

运输量、财政收支、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外贸进出口总额。3．固定资产投资的规

模、方向、效益，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的增长，以及大中型建设项目。4．主要科学技术的发

展水平及技术政策。5．职工总数，工资总额。6．人口自然增长率、就业率I和城乡居民平

均生活水平。7．人才培养的要求。8．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和环境污染防治程度。9．其

他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要求。10．发展外贸和其他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针。11．

重要的经济政策和实现计划的重大措施。

短期计划，包括年度、季度、月度计划，一般以年度计划为主。州计委编制年度计划，

部门及独立核算企业单位编制年度计划，再分解为季度计划、月度计划。短期计划是实施

中期计划的计划，把该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具体化。

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计划的内容主要有：1．国民收人计划。2．农业生产计划。3．

工业生产计划。4．建筑业生产计划。5．交通运输和邮电计划。6。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7．自然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计划。8．区域综合开发计划。9．国土整治工程计划。10．

能源开发和节约计划。11．科学技术发展计划。12．重要新产品试制和科研成果应用推

广计划。13．地质、测绘计划。14．国防战备计划。15．物资平衡分配计划。16．国家储

备计划。17．物价计划。18．商业和市场平衡计划。19．进出口贸易计划。20．技术的引

进和输出计划。21．综合财政信贷计划。22．经济技术指标计划。23。文化教育和卫生

计划。24．环境保护计划。25．人口计划。26．劳动工资计划。27．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计

划。28．社会福利计划。29．城乡住宅计划。30．城市建设和公用服务事业计划。31．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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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安计划等。

1953～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简称“一五”，以下照此类推)。此时期，由于

多种经济并存，计划的编制、下达，采用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两种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

直接计划，将计划直接下达到企业；对农业、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各县(市)不直接将计划

下达到生产单位，而由各县(市)主管部门通过粮食征购、产品税收、生产加工合同等经济

手段来实现计划。这一时期，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以及党在过渡时

期的总路线和“以粮为主，发展多种经济”的精神，根据省下达的计划指标，制定“一五”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及分年度计划。“一五”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复种指

数，增加粮食产量，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工业、商业、交通

运输及邮电事业，勾通城乡物资交流，相应的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这一时期编制的

计划，比较实事求是，注意了本地的经济基础、生产能力、社会条件和原材料的综合平衡，

基本符合黔南实际，计划与实际衔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58年编制“二五”计划及分年度计划，此时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编制以工业为中心，实行大、中、小型企业并举，中央和地方企业

并举，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优先发展重工业，增加发展农、林、水利事业的投

资和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部门的投资。“大跃进”开始后，计划编制违反综合平衡的

原则，生产计划提出高指标，农业大搞深耕高产田，商业搞大购大销，金融搞大存大放，工

业以钢为纲，严重违背客观规律，计划一年数改，指标愈改愈高，计划与实际严重脱节，比

较切合实际的计划指标和意见被视为“右倾”。由于人为的原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二

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均未能实现，许多计划的编制由于脱离实际，流于形式。

1962年以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经过三年调整，到1965年，国民经济得以恢复

和发展。

1966年、1971年，编制“三五”、“四五”计划，但计划中有的指标不够切合实际，未能起

到指导和促进生产的作用。

“五五”计划时期，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计划的编制重新纳入科学轨道，采取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办法进行。

——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由州计委编制。州计委根据省下达的控制指标

和各部门提供的计划建议，参考上期计划报告情况对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对财政、信

贷、物资、劳动和市场等大的方面进行综合平衡，拟订全州国民经济的年度、中期、长期计

划草案，经各部门广泛讨论和计划部门综合平衡，提请州政府审定后，提交州人民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下达执行。

——部门生产经营计划，由各局和独立核算企业单位编制，依据州下达的控制指标和

自身条件、市场变化等情况，提出计划草案，报送州计委。

——基本建设计划由基建单位编制，基建单位写出基建项目建议书和申请报告，属于

州审批权限内的项目，由州计委综合平衡，报州政府审批，下达执行；州审批权限外的项

目，由州计委转报上级计划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按程序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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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981年、1986年、1991年，全州计划部门先后编制了“五五”、“六五”、“七

五”、“八五”计划并分年度下达有关部门执行。

1996年5月，州计划局完成《黔南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

目标纲要》编制后，于是年6月26日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批准

实施。是年，州计划局还完成《“九五”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九五”社会事业发展建设规

划》、《农村基础设施“九五”建设规划》、《黔南州以工代赈“九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同时，

州计划局牵头，组织州农牧局等部门及各县(市)计划部门进行绿色产业和畜牧系列开发

建设的调研和规划工作，完成《黔南州粮食生产发展对策》、《黔南州烟草系列发展对策》、

《黔南州畜牧系列发展对策》、《黔南州林果系列发展对策》、《黔南州蔬菜系列发展对策》、

《黔南州粮油作物种子工程对策》等7个专题的调研和规划编制任务，汇总上报了《黔南州

绿色产业和畜牧系列开发建设项目表》，共38个项目。

1997年，州计委牵头组织编制《黔南州支柱产业发展专题规划》，分磷化工、建材、冶

金、烟草、医药、养殖、旅游等7个支柱产业专题规划和1个综合规划，规划编制期为1996

--2010年。

1999年，州计划局编制完成《黔南州支柱产业发展综合规划》后，经州政府批复实施，

并且将此规划作为全州“九五”至2010年培育、建设、发展支柱产业的指导性文件，以及编

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的依据。州计划局还组织编制了《黔

南州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规划期到2010年；编制的《黔南州以工代赈项目建设“十五”规

划》于3月完成，上报省计委；根据省计委的要求编制的《黔南州铁路建设“十五”及2015

年远景规划》于6月完成。全州12个县(市)计划部门完成并开始实施《农村电网建设与

改造总体规划》。

2001年，州发展计划局围绕州委、州政府提出的“夯实农业基础，建设工业新州、畜牧

大州、生态绿州、文化亮州、旅游热州，实现富民兴州”的宏伟目标，制定《黔南州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于4月29日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成为以后5年指导全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同时，组织有关部门

编制部门(行业)“十五”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题规划。

2002年，州计划局完成《黔南州以工代赈10年(2001--2010)规划》编制工作，2003年

完成《黔南州2003～2010年农村能源建设规划》、《黔南州2003～2010年电力工业与发展

规划》编制。

2004～2005年，完成《黔南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

工作。

第三节 计划执行情况

一、计划指标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标分为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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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性指标主要有：1．重要农、林、牧、副、渔业产品的收购和调出调入。2．重要工业

品(包括军工产品)的生产、收购、分配和调出调入。3．国家资产投资的总额，主要产品的

新增生产能力和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效益，大中型建设项目及其建设周期和进度。4．铁

路主要物资货运量。5．重要商品的价格和物价总指数。6．进出口贸易总额、重要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额。7．国家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收支额。8．国家外汇收支总额。9．全民

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10．国家重点科研及技术推广项目。11．高等学校招

生总额。12．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13．重要产品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消耗定额。

14．考核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指令性指标所必需的主要物资和运输等条件，按分级管

理的原则，妥善安排，切实予以保证。指令性指标，各级计划单位和计划执行单位必须严

格遵照执行，保证完成，其中国家有限制性规定的，严禁突破。

指导性指标是计划单位和计划执行单位进行计划和经济活动的重要依据。指导性指

标主要有：1．重要农、林、牧、副、渔业产品的生产。2．比较重要的工业品的生产、收购、调

出、调入。3．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总数及工资总

额。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人口自然增长率。6．其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

的指标。指导性指标的项目，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能，依照分级管理的原则，

分别由国务院和省政府授权计划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确定。指导性指标主要靠运用经济

政策和经济调节手段促其实现。对指导性指标，计划报告单位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和本单

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变动，自己安排计划，报主管部门备案。如果有关计划执行单位安排的

计划有损于全局利益，上级主管部门有权进行干预。

未列入指令性和指导性指标的产品和社会事业项目，在努力适应人民需要的原则下，

由各有关生产企业和事业单位根据市场预测、供求情况、本身的生产能力和服务条件自行

制订计划指标。

二、计划执行

1950～1957年是黔南州工农业生产、社会事业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其

中，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总产值平均速度为21．8％；“一五”计划时期，黔南州编制的

计划比较实事求是，注重了本地区的经济基础、生产能力、社会条件等方面的综合平衡，计

划与实际紧密衔接，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工业总产值年平

均增长速度达到18．9％，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达到37％，1957年，粮食产量增

长到60万吨，平均单产191．2公斤，比1949年36．85万吨增长62．83％，单产提高52．2

公斤，其增长率为37．5％，这7年粮食平均增长7．1％。

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黔南州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大权独揽、

小权分散”的原则，对经济体制进行变革，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工业尤其是重工

业的发展，但因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计划管

理严重失调，再加上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虚指标以及自

然灾害等因素，致使黔南州的国民经济发展呈下降趋势。首先是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农

业产值平均每年递减6．7％。1960年、1961年两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1949年和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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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分别只有37．29万吨和38．85万吨，一些传统的经济作物如麻、棉、甘蔗、水果等

也大幅度减产，烤烟、苎麻、棉花等经济作物还低于1949年的水平。同时，由于大炼钢铁

而导致大面积砍伐森林，全州森林面积由1956年的5297372亩下降到1962年的

2914099亩，共计损失面积达2383273亩，农业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农业生产连续3年大

幅度下降，农、轻、重经济比例失调，1962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45．06％，年均下

降11．29％。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受到影响，均呈下降趋势。

1963～1965年，由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采取减轻农民负

担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农、轻、重比例关系得到改善，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

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2．9％，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3．6％，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

1966--1975年“三五”、“四五”时期，全州开展“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运动，黔

南州的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计划管理工作机构被取消，部分年度停止编制

计划，有的年份虽然有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但也基本流于形式。这一时期，在农村开展“反

对资本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批判，推行“一个扩大三个否定”(扩大公有制规模；否定

按劳分配，推行“标兵工分”；否定家庭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自留地；否定商品交换，

封闭农村集市贸易)，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违背了经济规律，致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阻

碍，农业总产值年均仅递增2．8％，粮食产量有5年比上年减产，有5年徘徊；工业总产值

在1966～197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一2．4％，1971～1975年才逐步有所好转，年平均

增长速度为8．3％；财政收入呈下滑趋势，1969年，全州财政收入下降为1737万元，企业

亏损总额达253．3万元，工商税收下降为1186．3万元，农业税下降为787．8万元。

1976～1980年“五五”计划时期，黔南州贯彻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

正，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在农村推行经济制度改革，放宽农业政

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贯彻“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

展多种经营”的方针，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还采取减免部分征购粮、调进粮食补缺

等措施，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1980年，全州农业总产值达到44457万元，工

业总产值达到33131万元，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农业占57．3％、工业占42．7％。

1981～1985年“六五”计划时期，全州在进一步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

高”方针，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狠抓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同

时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

和各项社会事业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1985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

149246万元，超“六五”计划的7．4％，年均增长8．4％。农业总产值86097万元，超“六

五”计划3％，年均增长7．8％；工业总产值63149万元，超“六五”计划的23．8％，年均增

长10．1％。“六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有所改善，生产性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40．8％，非

生产性投资增长到59．2％。

1986--1990年“七五”计划时期，农业生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工业生产只有卷烟

等几种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1986年10月，中共黔南州委提出《关于加快农村经济第二

步改革的意见》，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商品流通，搞活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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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经济。因此，到“七五”期间末的1990年，全州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63004万元，年均增

长10．2％，比“六五”期间年均增长率高1．6个百分点，比1980年翻了1．3番。财政总收

入完成26410万元，年均增长14．5％。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85年的

42．3％上升到44．5％，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由1985年的57．7％下降到

55．5％。

进人90年代以后，州及各县(市)党委、政府从地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发展的政

策、措施，尤其重视和加强能源、交通、邮电通讯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到1995年

末，全州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5145万元，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达到926621万元。全州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7185万元。

2000年“九五”期末，全州国内生产总值达1012779万元。工农业生产总值1266014

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534366万元，工业总产值731648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218008万元。

到2005年，在“十五”计划主要预期目标中，提前完成的有10项：财政总收入计划年

均增长7％以上，2005年达到15亿元，实际年均增长16．5％，达到22．22亿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计划2005年达到40亿元，实际达到46．76亿元；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计划5

年累计6000万美元，实际累计完成7．97亿美元；引进资金计划5年累计40亿元，实际累

计完成99．9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计划2005年达到1800元，实际达到1919元；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划2005年达到6300元，实际达到7393元；公路通车里程计划2005

年达到1万公里，实际达到1．5万公里以上；旅游总收入计划2005年达到6．8亿元，实际

达到18．7亿元；造林面积计划5年累计162万亩，实际完成391．22万亩；自然保护区面

积占国土面积比重计划2005年达到4％，实际达到5．9％。如期完成的有19项：生产总

值计划2005年达到160亿元左右，实际完成168．27亿元；生产总值年均增速9％以上，

实际完成10．4％；人均生产总值计划2005年达到4000元，实际达到4252元；地方财政

收人计划年均增长6％以上，2005年达到8亿元，实际年均增长11．5％，2005年达到

9．5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年累计160亿元，实际完成196．61亿元；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速13％，实际完成23．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9％，

实际完成11．6％；价格总体水平计划为基本稳定，已达到基本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5％，实际为3．85％；城镇化水平计划2005年达到25％，实际达到28．3％；适龄儿童入学

率计划2005年达到99％，实际达到98．9％；“普九”人口覆盖率计划2005年达到90％，实

际达到95％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计划2005年为12．5％。，实际达到8‰；总人口计划

2005年达到406万人，实际为397．36万人；森林覆盖率计划2005年达到45％，实际达到

46％以上；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速计划5％，实际为5．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

增速5％，实际为9．5％；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计划2005年达到1．3张，实际达到1．39

张。未完成项目有4项：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计划2005年达到2．8人，实际达到1．71

人；广播覆盖率计划2005年达到90％，实际达到83。78％；电视覆盖率计划2005年达到

90％，实际达到88．33％；粮食总产量计划2005年达到130万吨，实际完成128．6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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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州国内生产总值

(1949--2005年)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构成(国内生产总值=100)(％) 人均国内

年份 生产总值

合计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元)

1949 7001 6148 508 345 87．8 7．3 4．9 47

1950 7815 6779 625 411 86．7 8．0 5．3 52

1951 8519 7048 969 502 82．7 11．4 5．9 56

1952 9321 7567 1120 634 81．2 12．0 6．8 60

1953 10357 8095 1466 796 78．2 14．2 7．7 65

1954 11091 8495 1639 957 76．6 14．8 8．6 69

1955 12222 9169 1960 1093 75．0 16．0 8．9 74

1956 14127 10011 2766 1350 70．9 19．6 9．6 83

1957 16916 11293 3836 1787 66．8 22．7 10．6 97

1958 17882 10207 5390 2285 57．1 30．1 12．8 100

1959 18931 9227 6714 2990 48．7 35．5 15．8 105

1960 17434 7295 6633 3506 41．8 38．0 20．1 99

1961 11964 7176 2888 1900 60．0 24．1 15．9 69

1962 11821 7763 2386 1672 65．7 20．2 14．1 68

1963 13009 8288 2930 1791 63．7 22．5 13．8 73

1964 15908 10291 3539 2078 64．7 22．2 13．1 88

1965 19231 11916 5028 2287 62．0 26．1 11．9 103

1966 19295 11965 5233 2097 62．0 27．1 10．9 100

1967 17740 11636 4170 1934 65．6 23．5 10．9 89

1968 17157 11976 3334 1847 69．8 19．4 10．8 83

1969 16519 11493 3178 1848 69．6 19．2 11．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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